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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

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

 

一、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

（一）现场会议召开时间：2022 年 5月 16 日 14：50 

（二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：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 13 号院 1

号楼合生财富广场 15 层会议室 

（三）召开方式：现场投票方式结合网络投票方式 

（四）召集人：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（五）主持人：董事长李永前先生 

（六）会议的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及公司《章

程》的规定。 

（七）本公司股份总数为 695,433,689 股，本次股东大会中，有

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695,433,689。 

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（代理人）共 7人，代表股份 433,144,029

股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1、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 人，代表股份 370,796,949

股,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份总数的 85.6%。 

2、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6 人，代表股份 62,347,080 股，占出席

本次股东大会股份总数的 14.39%。 

3、参与表决的中小投资者（持有公司总股份 5%以下股份的股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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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同）5 人，代表股份 8,2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份总数的

0.002%。 

（八）公司部分董事、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；公司部分高级

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；北京市中洲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

股东大会。 

二、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

    本次会议提案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，

具体审议与表决情况如下： 

（一）审议《关于调整供应链金融资产证券化业务内容的议案》 

同意 433,139,729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999%；反对 4,30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1%；

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： 

同意 3,9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47.56%；反对 4,3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52.44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本项议案获得有效通过。 

（二）审议《关于调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》 

同意 433,139,729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999%；反对 4,30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1%；

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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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 3,9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47.56%；反对 4,3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52.44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本项议案获得有效通过。 

（三）审议《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》 

同意 433,139,729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999%；反对 4,30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1%；

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： 

同意 3,9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47.56%；反对 4,3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52.44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本项议案获得有效通过。 

本项议案获得有效通过。 

三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

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中洲律师事务所委派陈思佳、霍晴雯律师

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，该法律意见书认为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

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；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

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；表决程序符合法律、法规和章程的规

定；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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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

大会决议签字页） 

 

董事签字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2 年 5月 16 日 


